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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公益代表之环保组织

运行体制研究
＊

陈泉生 秘明 杰

【提 要 】 我 国现行法律规范缺乏可操作性的环境公益代表主体规定 ， 环保组织 以其非

政府性 、 非 营利性以及公益服务性 ， 应该成为代表环境公共利 益的 首选主体 。

“

政府指导 、

社会参与 、 独立运作
”

是环保组织 改进的 目 标 ， 要依法确 认环保组织公益代表资格及维权

活动的开展 ， 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程序规则和评价监管体 系 ， 明 确 各类 环保组织 的性质和

法律地位 。 环保组织 的发起设立 应 当 强化社会民众主动作用 ， 以 彰 显环保组织 的代表性 、

‘

自 律性和服务性。 政府监管 时应 实行环保部 门 统一指 导和民政部 门分别 监管相结合 ， 环境

维权时应遵守代表资格与成果归属相分 离 的原 则 。

【关键词 】 环境公益 环保组织 环境公益诉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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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ｈ为它超越了 自 然人 、 单位 、 国家甚至地区联盟
—

、 丨司题的 的利益狭溢性 ， 能够站在公众的角度维护环境

自 然环境是
－

种公共资源 ， 它不仅不能被
公共利益 。 环保组织 以保护生态环境持续、 稳

任何人独 占 ， 而且为人类生存 、 生活 、 生产所
定 、 协调发展为宗 旨 ， 为社会提供环境公益 月艮

必需 ，

－旦受難坏 ， 必将危及公純益 ， ａ
务 ， 前械能、 補纖、 专业性与合法

而也必然损及个．人私益 。 眺 ， 賴公棚维无论

护离不开公众的积极参与 ， 其参与形式 、 参与ｎ

能力 、 参与繊 、 参与程度都影响着环保 目标

的实现。 然 而 ， 谁才是环境公益的代表 主体 ，

响 ， 瓶效果良好
”

在中国司法实践中 ， 以环

谁才有权追究环境致害者的法律责任 ， 究竟又
如何来追究 ， 等等 ， 都是环境公益能否得以有

效维护的关键问题 。
＊ 本文 系中 国法学会 2 0 1 3 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

“

我国环境

在法定环境公益代表主体缺位的 当下 ， 以民事公益诉讼原告 资格类型探究
”

（ ＣＬＳ（ 2 0 1 3 ）Ｄ 2 2 1 ） 阶

维护环
，
公共利益为 己任的头 际代表主

，
却王

① 李义松 、 ■利 ： 《环境公通讼 的搬生成研究
一

以近

现出多兀并存的格局 。 从代表主体的正当性和年几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为麵开 《中 国软科学 》 2 0 1 1 年

广泛性来看 ， 环境公益代表首 推环保组织 ， 因第 4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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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为宗 旨的各类环境组织 ， 曾 多次 以公益代表会等 ；

二是 由 民间 自发组成的 ， 如
“

自 然之友
”

、

的身份积极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。
“

北京地球村
”

、

“

绿家园
”

等
；
三是学生环保社团

2 0 1 3 年新 《 民事诉讼法 》 的施行开启 了有及其联合体 ； 四是国际环保民间组织驻中国办事

关组织以法定身份代表环境公益的序幕 。 环保机构 。 这其中很大
一部分是民间 自发设立而未在

组织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宗 旨 ，
理应是 出任环境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 。

公益的适格代表 。 然而 ，

一

年多 以 来中 国环保 2 ． 环保组织设立方式的改进

组织发起 的环境公益代表案件没有
一件取得实环保组织代表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公共利

质性进展 ， 究其原 因 ， 是法律规定 明确授权的 益 ， 其诉求和 目 的在于将受损环境恢复到生态

欠缺 。 就立法规定来看 ， 消费者公益代表 的情良好状态 。 公众作为发起者更能代表不特定多

况却大不相同 ， 2 0 1 4 年开始施行的新 《消费者 数人的环境公益 ， 公众谋求 的是社会公共利益。

权益保护法 》 ， 则 以法律形式 明文授予中 国消费 从环保组织与公众的关系来看 ’
‘‘

公众以捐款或

者协会与省级消 费者协会 以 民事公益代表主体 志愿服务的方式参与社会组织 的运作 ， 同时又

资格 。 就此 ’ 环保立法不妨仿效行事 ， 推动全 作为社会组织的服务对象存在 ， 因而公众本身

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法律形式明确有关环保组
与社会组织 的联系更为 紧密 ，

也有 动力对其行

织公益代表的合法地位 ， 以 确保其践行维护环
減行监督

”

。

0 随着中 国服务型政府改革的推

境公益的活动宗ｔ 总而言之 ， 环保组织公益
进 ， 政企分开 、 政资分开 、 政事分开 、 政社分

代表主体资格的确立仅有 《 民事诉讼法 》 规定■ 彳 Ｍ

尚且不够 ， 仍需其他有关法律予以麵擁。嚇 、 依法 自 治
＝
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， 要求环

若要实现环保组织代表环境公益 的合理性 、

保组织 的发起设立应当 弱化政府主导作用 ， 强

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， 必须赋予其法律地位 ， 强

化其在申报 、 设立 、 审批 、 管理 、 维权 （诉讼 ）

、 自—

等各个环节的合法性与 合现实性 。 这就需要积三、 民政与环保咅
｜

5 门

极探索改革其 申报设立模式 ， 大力改进政府部？彳ｔｔ 、

门监管体制 ， 有效保障其环境公益维权 （诉讼 ）
、

活动 。 1
． 环保组织双重监管新动向

从中 国现行管理制度来看 ，
环保组织实行

二 、 环保组终Ｉ的召集 、 设立民政登记和行业主管的双重监管体制 ， 又被称

，
为

“

双重审批
”

或
“

双重许可
”

。 其规范性文件
Ｌ主要包括 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》 （ 1 9 9 8 年 ） 、

中国ＴＯ纟 在形式 ； 分巧＿
±－

《 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》 （ 1 9 9 8 年 ） 、

团体 、 环保非营利性组织和环保基金会二类 。 ｉｋ
《基金会管理条例 》 （ 2 0 0 4 年 ）

。 以中 国最早在 民
务主管单位与登记管理部ｎ双重管理制細施行 ，

政部 门 注册的 民 间环保组织
一

＂

自 然之友
，，

致使大量环保组织因无法通过登记注册而不具有
为例 ， 该组织成立于 1 9 9 4 年 ， 其登记机关是北

■■ 。 殳
京市朝 阳 区民政局 ， 而业务主管单位是北京市

立的 ，
这也是中 国政府 自上而下推动环保总体格朝 阳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。

局的体现 。 毕竟 ， 中 国环保社会基础较为薄弱 ，

总体来说 ， 中 国环保类型 的团体组织所 占

民众环保意识和权利意识尚待提升 。 发达国家那 比重较少 ， 加之双重管理模式 的 高 门 槛制约 ，

种民众 自下而上推动政府环保的体制 ， 在中 国并 使许多 已经开展活 动的草根环保组织根本无法
不适用 。 从发起主体类型来看 ， 中 国环保组织包

括四类 ：

一是由政府部门发起成兄的 ， 如 中华环
① 郑琦 ： 《社会组织监管 ： 難的经验与启示 》

， 《社会主义研

保联合会、 中华环保基金会 、 中 国环境文化促进究 》 2 0 1 3 年第 2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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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合法身份 ， 这大大限制 了 其环保公益 活动政府组织进行备案 ， 赋予其进行社会活动的合

的开展 ， 有的甚至发生转向 。法身份
＂

。

② 科学的评估指标应 以分值形式细化 、

随着经济社会的 日 益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量化环保组织考核指标 ， 并据此对其予 以评价 ，

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， 某些地方政府通过与 民实行分级区别管理 ， 设定不同级别环保组织的活

政部签署
“

部市合作协议
”

， 尝试对部分社会组动权限和范围 。 分地区 、 分级别 、 分类型 、 分部

织实行直接登记管理 ， 取消 工商经济类 、 社会门审批设立环保组织 ， 将之登记造册列人管理信

福利类 、 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登记时须有业务息数据库 ， 在各级 、 各地 、 各部门之间实行环保

主管单位的限制 ， 积极探索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组织信息联网共享 。 以年度或季度积分形式对环

管的职能一体化 。 现在 ， 包括深圳在 内 ，

“

广保组织实行动态监管 ， 确立环保组织活动的奖励

东 、 北京 、 上海 、 成都等省 、 市也先后建立起机制 、 惩罚机制以及淘汰取缔机制 。

类似制度 ， 对 以商业 、 福利 、 慈善 、 服务等为中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 创新也宜在部

主旨 的社会组织放开管理。 截至 2 0 1 2 年 3 月 ， 分领域推进直接登记管理方式 ， 由 民政部 门 审

已有 1 7 个省市与民政部签订了合作协议
”

。

① 藉批设立环节应综合考虑环保组织 的 区域分布 、

此 ， 许多草根环保组织取得了合法地位 ， 如广种类形式 、 级别管理等的协调平衡 。

“

当然 ， 放

东的
“

绿色珠江
”

、 北京的
“

（动物保护 ） 它基开社会组织登记注册还需要进行建立相应 的配

金
，，

、 浙江的
“

绿色浙江
”

等 。套措施 ， 需要进一步提高 民政部门 的管理能力 ，

2 ． 环保组织监管制度的创新改变之前
‘

重登记 、 轻管理
，

这一格局
”

，

③ 包

中国环保组织管理正朝着
“

政府指导 、 社括环保组织 的活动 申报 、 审查和备案制度 。 而

会参与 、 独立运作
”

的 目标在发展。 许多地方且 ， 应当 明确部门 间的管理权限和职责 ， 积极

政府 ， 如深圳 、 广 州 、 成都等地 ， 通过多种渠探索 民政 、 环保 、 财政 、 发展改革等部门 之间

道变通了 现行的
“

双重审批
”

限制体制 。 但中的协同联动 机制 ， 优化完善现行行政管 理体

国社会组织管理条例修订之前 ， 该做法具有很制 ， 为环保组织设立与公共利益维护创造有利

强的政策变动性 。 而且地方政府下位法突破国务条件 。

院上位法的限制 ， 亦有违反依法行政之嫌 。 为此 ，ｍＴＸ ／ａ 々口八尹处主 ；＾始：四 、 环 1呆组织公益代表资格
借鉴地方头践探索经验 ，

可以特定形式放宽环保

组织登记注册限制 ， 艮＿环保部门会商民政部ｎ

统一政策 ， 联合出台环保公益组织专 门法规 ， 规 1 ． 环保组织公益代表资格确认

定各级环保部门作为统
一

的业务主管单位 ， 并成如前所述 ， 以环境保护 为宗 旨 的环保组织

立专门部门 、 配备专职人员 。 同时 ， 还应大力推 能够超越 自身利益狭溢性 ， 代表社会公众追究

进国务院修订管理条例 ， 明确环保部门和民政部环境致害主体的法律责任 。 然而 ， 针对环境的

门间的职责分工 ， 改 由 民政部门登记注册 、 环保多样性 、 复杂性 、 系统性 ， 加之为数众多的全

部门监督管理 。 必要时 ， 可 由国家环保部门积极国各地 、 各级环保部 门 和 民政部门 ， 依法注册

探索环保组织管理办法 ， 以制度形式明确环保组登记的环保组织必然不在少数。 谁才是适格的

织设立条件 、 地域范围 、 权限设置 、 奖惩措施等 ， 公益代表呢 ？ 以环境公益诉讼个案为例 ， 何种

降低设立门檻 、 召开听证会和论证会 、 细化 日 常环境案件 、 何样环境公益 、 何地环境组织 、 依

管理事项以及明晰违规法律责任 。

为实现管理的可控性和可操作性 ， 还应建 ① 滑斑 ： 《社会组织登记
“

开闹
， ’

》
，

《中国新闻周刊 》 2 0 1 3 年

立科学有效的评价程序规则和评价监管体系 ，第 9 期 。

一

明确各类环保组织的性质和法律地位 ，

“

进行区② 何静 ： 《 国外非政脑织 的管理模式及对 中国 的启示 》
’

《学

术探索 》 2 0 1 3 年第 6 期

分登记和备案 ， 对符合条件的非政府组织进行 ③ 章高荣 ： 《放松社会组织登记是大势所趋 》 ， 《社会与公益 》

登记 ， 对不符合条件 ， 但政治上没有 问题 的非 2 0 1 3 年第 2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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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何种程序 、 提起何等诉讼请求 ， 等等 ， 都将委会抑或最高人民法院 、 最高人民检察院并未

关系到环境公益能否切实实现 。就该条文中 的
“

法律规定的… …有关组织
”

， 做

首先 ，
环保组织的代表主体资格应仅限于民出进

一

步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 。 这无疑是各

政部门登记在册者 。 否则 ， 法院可 因其不具备主地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难以推开的重要原 因 。

体资格而不受理其诉讼 ， 以此来避免滥诉造成的仅凭民事诉讼法律条文的概括性规定 ， 司法实

讼累 。 环保组织法律主体资格的确立 ， 有助于其务部门根本难以判定谁才有资格代表环境公益 。

环境公益职能和作用的发挥以及法律责任的承担 。 就此 ， 检察机关的作用不容忽视 ， 毕竟它是中

依法注册登记的环保组织 ， 其行为活动同时受到国 的法律监督机关 ， 负责监督立法 、 执法和司

环保部门业务监管和 民政部门行政监管的双重监法活动依法进行 。 在有关法律解 释 出 台 之前 ，

督 。 此外 ，
还有来 自社会各界的外部监督 。检察机关可依职权对环境公益代表资格做出 认

其次 ’ 环保组织代表的是不特定 、 多数人 定或建议。 具体到个案 ， 有意 向的环保组织可

的环境公益 。 维权案件可依靠环保志愿者主动 以 向涉案地检察机关 （以环境案件影响程度确

发现 ， 也可接受环境侵害受损人举报 ，
还可来 定 由哪一级别的检察机关负 责 ） 提 出 申请 ， 并

自相关部门 的建议 。 无论如何 ’ 环保组织所考 由其向社会发布公告 ， 履行前置程序 ， 以确定
虑的都是对环境本身的保护或修复 ， 而

ｆ
非是 环境公益代表主体 。 为保障公益维权活动 的顺

以环境为介质的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 。 前者属 利展开 ， 环境公益代表确定之后 ， 检察机关还
于环境公益 ，

一旦环境受损 ， 所有人都将可能 应以检察公告和检察建议的形式 向社会 、 有关
成为受害者 ， 且受损 的环境公益往往存在代表单位 ：和部ｎ发出通告 。

主体缺位的情形 。 后者则属于环境私益 ， 其权 2 ． 环保组织公益维权行为限制
利主体是特定的 、 具体的 、 ＿的 ’

－

Ｍ受在环境公益诉讼中 ， 环保组织 只是环境公
■ 

’ ⑩入
益的代表主体 ， 并非归属 （享有 ） 主体 。 为此 ，

还有学者指 出
“

环境公益诉讼本质上是－种受
守
厂
定的程序細 ！ 1

， 以免发生争相维权或
，

：￡
害人之外的

‘

第三者
，

诉讼
，
，

。

？ 所谓
“

第三者
”

推诿聽 。 为此 ， 纖
土
械要设＾？公告 目

〒 細ｘ汗雜抑受害方而言的 ，它不同 于私
程
Ｉ

，

Ｕ亡
环

？
么

益诉讼的原告 。 在某种 意义上 ， 其原告资格只

是形式意义上而非实体意义 上的 。 其诉讼请求

和诉讼 目 的在于 ， 诉请法院判令致害方采取－

定措施修复或治理环境 ， 而不是让致害方向 白
部门应依据一定 的规则 ， 最终确定环境公姐 的－

ｔ
ｒ

生據虫＿八尹＿所在 ，

“

这类诉讼的发动者本身与案件没有直接
对于多个环保组织争相代表环境公益的情Ａ

形 ， 受理申报部 门如认为确有必要 ，
还应组织

听证程序 ＝听证过程和听证结论 向社会公

示 ， 以确保环境公益代表主体资格的适当性 、

合理性和广泛性 。 倘若贿任何环保组织提 出
：》 1＿损害赔偿

申请 ， 那么可減■关挪 （姆Ｍ关 、

基金 ， 或者将环境前■
巧雜

人环境
，

检察机关 ） 通过特定辦 出 任环境公益代表 。

规ｕｓ＃ 的 ’ 接Ｍ

对此 ， 笔者将另文论述 。


＠以＃ 1公为例 ， 目Ｍ① 吕忠、梅 ：
《环境公益诉讼辨析 《法商研究 》 2 0 0 8 年第 6

期 Ｏ

中 国环境公益诉讼仅有新 《 民事诉讼法 》 第 5 5

② 邓小云 ： 《确定环境诉讼原告资格不宜适用利益关联原则 》 ，

条
一

款条文予 以规范 。 除此之外 ，
全 国人大常《甘肃社会科学 》 2 0 1 0 年第 3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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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部门的行政监管 ， 但并不受环保组织支配。济不充分
”

。

？环保组织负有特殊使命 ， 是良好生

环保组织虽 以 特定程序为环境公益代言 ， 态环境的维护者 。 当生态环境因人类开发利用

然而 ， 它只不过是形式意义上的代表主体 ， 社活动遭受损害之时 ， 环保组织应当 仁不让地负

会公众才是实质意义上的归属主体 ， 是良好生态起保护的责任 。 但是 ， 它却不能超越所有生命

环境的享有者和受益者 。 因此 ，
环保组织的环境体的意志而对环境公益做出 处置 ， 比如 ， 以某

公益维权活动仅限于救济维护 ， 无权对之做出实种交易形式许可污染行为人或生态破坏者的开

体性处分 ， 除非它 以法定形式获得社会公众的明发利用活动 ， 或者在公益维权过程中擅 自免除 、

确授权 。 上述行为限制事宜 ， 应以条款形式列于减轻对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。 否则 ， 环保组织

环保组织活动章程之中 。 凡违反章程规定实施禁的功能作用将适得其反 ， 并极有可能最终沦为

止行为者 ， 环保部门 、 民政部门 以及人民法院均环境公益致害者寻租的对象 。

得以其不具有相应权利能力为由 ， 对其行为活动

不予支持 ， 甚至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。本文作者 ： 陈泉生是福 州 大 学法 学 院教授 ，

、博士生导师 ；
秘明 杰是福 州 大 学法 学 院

＾？环境与 资源保护 法 学 专 业博士研 究生 ，

“

环境是
－

种公共物 ！ａ ， 它既具有麵经济

功能 ， 又具有生态环境功能 。 前者通过制 度设＾ 俊

计中的资源权属规范体现为某种确定 的私益 ，


而后者因为其整体联系性和不可分割性体现为
Ｓｈ ＪＴ播八 并ＧＵ古屮Ａ妆拥且八廿花格姑会① 秘明杰 ： 《 我国环保团体之环境诉讼主体资格探析 》 ， 张卫

－种环境公益 ， 所有生命体都是公共环境的参平主编 ： 《 民事程序法研究 》 第 6 辑 ， 厦门大学出祖謹

与者 、 享有者 、 受益者和维护 者 ， 其最显著的年版 ， 第 1 0 9 页 。

特点是所有权主体模糊 、 容易受侵害和法律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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